	康 誠 精 緻 專 業 搬 家 公 司 《搬 運 契 約 書》

	消費者
	
	估價人員
	
	估價時間：

	電話
	(O)

(H)

(手機)
	搬運人員：
	車號：

	遷出地址
	
	□電梯(若電梯無法到達時，需另增加_________________元)

□步行距離___________公尺，□無電梯＿＿＿＿＿＿＿樓

	遷入地址
	
	□電梯(若電梯無法到達時，需另增加_________________元)

□步行距離___________公尺，□無電梯_______________樓

	喬遷時間
	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	入厝吉時
	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
	搬 運 物 品 清 單

	項 目

數量

包裝

備註

項 目

數量

包裝

備註

項 目

數量

包裝

備註

沙發組

床組

冰箱

椅子/辦公椅

床墊(單)

微波爐/烤箱

餐桌

床墊(雙)

烘碗機

書桌/辦公桌

梳妝台

飲水機

會議桌

電腦設備

廚房用品

電視櫃/酒櫃

電腦桌

盆栽

衣櫃

印表機

鋼琴

書櫃

傳真機

屏風

五斗櫃

電視機

神桌
三格櫃

冷氣機/
除濕機

櫃台/講桌/白板
活動櫃

電風扇

書籍(箱)

鞋櫃

洗衣機

雜物(箱)

服務項目：□冷氣機拆卸＿＿＿＿＿＿ □包裝費用＿＿＿＿＿ □一般傢俱拆組＿＿＿＿＿ □單件計費物品＿＿＿＿＿ 
□另送一處＿＿＿＿＿ □鋼琴＿＿＿＿＿ □廢棄物處理(僅代收款項，不計入搬運總金額中)＿＿＿＿＿＿＿

	計 費 方 式  □含稅   □未稅

	□以車計費：車型總重＿＿＿＿公噸，約＿＿＿＿車  單價---每車＿＿＿元/半車＿＿＿元，總金額＿＿＿＿元

□包價方式：總金額＿＿＿＿元整。車型總重＿＿＿＿公噸＿＿＿＿車

◎訂金＿＿＿＿＿＿元，搬運完成後應收金額＿＿＿＿＿＿元，實收金額＿＿＿＿＿＿元
	同時服務＿＿＿＿車

同時服務＿＿＿＿人

	◎包裝方式： 除另有約定外，消費者應在搬運前自行將物品打包，整理至可立即搬運程度 □業者不負責包裝  
□完全由業者負責包裝  □業者僅包裝部份大件物品＿＿＿＿＿＿

◎搬運方式： □完全由業者負責搬運  □消費者須協助服務人員一起搬運

	約定條款：

1.本單據經雙方簽章後，即視為雙方運送契約成立。

2.如雙方約定以包價方式計算，經簽約後，在搬運物品未增加的情況下，搬運人不得藉故加價或要求任何附加費用。

3.如雙方約定以車數計算，則搬運車輛之最低裝載容積標準為高度的車頭同高，長度則與車身相同。

4.步行距離＿＿＿公尺以內不計費＿＿＿＿公尺以上收費標準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特殊地型(如階梯、斜坡…等)及大樓需換乘兩次電梯者另議。

5.未約定事項悉依交通部規定，誠信原則及民法相關規定。

6.付款方式：搬運人於搬運完成消費者確認無誤後，既以現金方式付款。

7.如有爭議，雙方同意以消費居住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※本公司估價專員或搬運人員如對客戶承諾任何事項，請與總公司服務人員確認，以免造成糾紛認定不易。

	消 費 者 代 表
	搬 運 者 代 表

	姓      名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電      話：
	搬家公司：康 誠 精 緻 專 業 搬 家 公 司

地址: 高雄縣橋頭鄉甲昌路242號

TEL：(07)3651815

	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◎契約一式二份，簽約完成後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
	資訊來源：□康誠精緻專業搬家公司 □中華電信 □計程車 □仲介 □親友推薦 □曾經惠顧 □管理員 □網站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

	實收
	指定
	開發
	估價
	垃圾
	司機
	助手

	
	
	
	
	
	
	


· 確認(車上空車)及(物品無損傷)後，請在以下簽章。

簽名處：
